
西安交通大学工会办公室
西交工办〔2025〕12 号

关于印发《西安交通大学工会固定资产处置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工会：

《西安交通大学工会固定资产处置实施细则》经 2025 年 11

月 5 日工会全委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此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正

式生效，请认真贯彻执行。

西安交通大学工会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17 日



西安交通大学工会固定资产处置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工会各类资产的处置工作，根据中华全国总

工会《工会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西安交通大学工会固定资产管

理办法》（西交工办〔2023〕4 号），参照《西安交通大学国有

资产处置管理办法》（西交资〔2025〕27 号）等相关规定，结

合工会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工会固定资产（以下简称“资产”）的处置方式一

般包括报废、损失核销等。待处置资产在准予处置前，使用单位

应妥善保管，严禁私自拆卸、变卖、丢弃。

第三条 资产处置应当按照规定权限履行相应审批手续，未

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处置。

第四条 工会拟处置的资产应当权属清晰。取得或者形成的

方式应当合法合规，权属关系不明或者存在权属纠纷的，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界定权属后予以处置。

第二章 处置权限和工作机构

第五条 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在 50 万元以下的

资产，处置事项由主席办公会审批；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

价值在 50 万元以上的资产，处置事项由主席办公会审核后报工

会全委会审批。处置完成后一个月内向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进行

通报处置结果。

校工会办公室为资产管理的工作部门，负责工会资产处置工

作的汇总、审核、实施等。

资产所属二级单位工会作为资产管理的直接责任部门，负责



向校工会办公室提交真实、准确的资产处置申请。

第三章 处置方式和要求

第一节 报 废

第六条 报废是指工会按照有关规定或者经专家鉴定，对因

技术原因确需淘汰或者无法维修、无维修价值的资产，或者已超

过使用年限且无法满足工作需要的资产，进行产权核销的资产处

置行为。

第七条 资产报废应达到国家规定的资产最低使用年限。未

达使用年限资产报废事项须从严控制，状态完好且仍能满足工作

需要的资产原则上不能报废，确因特殊原因需报废的，应符合以

下条件之一：

（一）因上级管理部门明确规定淘汰或不允许继续使用的；

（二）因性能老化、指标落后等其他技术原因确需淘汰；

（三）非人为因素导致资产损坏，无法修复或修复费用接近

新购价值，经资产使用单位组织三名专家或第三方机构进行责任

认定和技术鉴定的；

（四）其他符合未达使用年限资产报废要求的情形。

第八条 已达使用年限仍可继续使用的国有资产应当继续使

用。

第二节 损失核销

第九条 损失核销是指工会由于发生盘亏、毁损、非正常损

失等原因，按照有关规定对资产损失进行核销的资产处置行为。

第十条 发生资产损失情况的应当及时处理，并应符合以下

条件之一：

（一）资产盘点确认为盘亏的；



（二）因不可抗力因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资产毁

损的；

（三）资产被盗的；

（四）因人为因素造成资产遗失、损坏、毁损等非正常损失

的；

（五）其他符合损失核销要求的情形。

第四章 处置基本程序

第十一条 资产报废

校工会资产的报废由资产领用人提出申请，由校工会资产主

管领导审核；二级单位工会资产的报废由资产领用人提出申请，

经资产所属二级单位工会主席审核。报废资产由校工会通过工会

网站在校内进行公示，公示期满确无校内二级单位工会提出使用

需求的，方可申请报废。

资产报废通过网上工会系统提交相关报废情况申请表，经校

工会办公室审核，报主席办公会或工会全委会审批。

第十二条 资产损失核销

发生资产损失的，由各级工会提出资产损失核销申请，组织

专业人员进行责任认定和技术鉴定，责任认定后，相关责任单位

和个人应当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故意造成资产损失的，应当

按照原值赔偿损失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资产损失核销通过网上工会系统提交资产损失核销处理单，

经校工会办公室审核，报主席办公会或工会全委会审批。

第十三条 资产损失赔偿

资产损失赔偿金额依据待赔偿资产净值、赔偿系数等因素综

合确定。具体赔偿金额核算标准为：赔偿金额＝资产净值×赔偿



系数。资产净值低于资产原值 5%时，按 5%计算。

赔偿系数：根据造成资产损失的主客观因素、性质、导致后

果等综合确定。由于主观原因造成损失的，赔偿系数为 1；确因

难以避免的客观原因造成损失的，赔偿系数为 0。

第十四条 处置的实施

报废资产由校工会办公室委托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处或具备

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协助完成处置；损失资产凡已确定责任人

及赔偿金额的，责任人须在 30 天内足额缴纳赔偿金，无故拖延

或不执行赔偿处理决定的，校工会将纳入资产管理黑名单，5 年

内不得作为新增资产领用人办理各类资产建账业务。

资产处置收入按照财务有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纳入工会经

费收入，由校工会统一管理。在资产处置行为完成后，校工会完

成资产下账手续。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西安交通大学工会负责解释。


